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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为了充分调动各森林防火重点镇（处）和村的积极性，最大限度地减少青岛市森林火灾的发生，降低火灾损失，创建平安森林，日前市林业局决定，自今年起，在全市开展森林防火“双十工程”创建活动，即每年从全市没有发生森林火灾的重点镇（处）和重点村中，各评选10个作为全市森林防火先进镇（处）和先进村进行奖励，简称“森林防火双十工程”。评选范围为市郊五市三区中5000亩以上山林面积的镇（处）和2000亩以上山林面积的村；评选方法为，每年5月下旬开始，由市林业局对各区市森林防火工作进行第一阶段检查验收，在检查验收的基础上，根据制定的考核评选办法，由各区市报送，市林业局复核，确定入围名单，然后再通过对入围的镇（处）和村进行严格检查考评后，确定获奖名单。凡获奖“森林防火双十工程”的单位，在每年防火期前后召开的森林防火工作会议上颁发奖牌和奖金。


